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374號

原      告  曾靖茹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陳華倫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陳泰羽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原告就本院113年度

訴字第371號殺人未遂案件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

庭裁定(113年度附民字第1710號)移送前來，經本院於民國114年

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曾靖茹新臺幣131,030元，及自民國113年10月5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陳華倫新臺幣537,100元，及自民國113年10月5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三分之二，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又原告於判決確定

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此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

3款、第262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陳華倫(下

稱陳華倫)原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845,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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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嗣於本院民國114年2月12日言詞辯論期日，對於停業期

間營業額之請求變更為100,000元，當庭變更聲明如後述之

聲明所載(卷二第76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自

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之。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曾靖茹(下稱曾靖茹)為被告前妻，曾靖茹與陳華倫現為

男女朋友。被告於113年5月12日16時30分許，前往系爭火鍋

店，詢問陳華倫稱：睡別人老婆要不要賠錢，要不要處理，

經陳華倫否認拒絕後，被告即離開現場，並於同日16時55

許，駕車至安平區永華路2段811號小北百貨臺南永華店，購

買紅色油漆1桶、松香水2桶、塑膠桶、手套、鐵鎚等物。其

於同日17時許，先至安平區府平路144巷內，將油漆及松香

水倒入塑膠桶攪拌混合，再於同日17時5分許，承前恐嚇取

財及基於毀損之故意，前往系爭火鍋店，又被告明知上開地

點為火鍋店，且正值晚餐時間，店內有客人用餐，係現有人

所在之建築物，亦可預見當時該處客人使用爐火煮食之情

況，如朝火源潑灑易燃物，一旦遇火燃燒，火勢可能延燒建

築物及現場人員，仍基於縱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及

造成他人受傷，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先持鐵鎚毀

損落地窗玻璃2面，足以生損害於陳華倫，且未待店內人群

離去，旋即將油漆和松香水混合之易燃液體潑向店內開啟瓦

斯爐火烹煮火鍋之桌面，致引發火勢，並延燒到走避不及之

曾靖茹身上，致曾靖茹受有左前臂一度燒燙傷、左側下肢深

二度火焰燒傷及表面積5%等傷害，同時致陳華倫之系爭火鍋

店之建築物外牆、內部天花板受煙燻、候位區及餐飲區之桌

椅等物燒碳化、燒損，且致陳華倫心生畏懼，嚴重侵害陳華

倫之人格權。原告上開損害，與被告故意傷害行為間，具有

相關因果關係，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請求

被告賠償下列損害：

 1、曾靖茹部分：①醫藥費31,030元。②精神慰撫金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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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陳華倫部分：①裝潢費、器材費287,100元。②停業期間營

業額損失100,000元③精神慰撫金200,000元。　

(二)為此聲明：

 1、被告應給付曾靖茹131,03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0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

 2、被告應給付陳華倫587,10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0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抗辯：對於原告主張上開侵權行為事實不爭執，就曾靖

茹支出醫療費用31,030元及請求之精神慰撫金100,000元亦

不爭執，同意給付；就陳華倫請求裝潢費、器材費287,100

元及停業期間營業額減損100,000元，均不爭執，惟認陳華

倫請求之精神慰撫金過高。並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被告上開故意行為，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經本院刑事庭審理

以113年度訴字第371號刑事判決，判處被告犯放火燒燬現有

人所在之建築物未遂罪，處有期徒刑2年6月確定在案。

(二)曾靖茹支出醫療費用共31,030元。

(三)陳華倫因本件事故，支出裝潢、器材費287,100元。

(四)陳華倫因本件事故而停業，停業期間營業額損失100,000

元。

四、兩造爭執事項：

(一)曾靖茹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規定，得請求之金額為何？

(二)陳華倫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規定，得請求之金額為何？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一)本件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訴字第3

71號刑事判決，判處被告犯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未

遂罪，處有期徒刑2年6月確定在案，且為被告所不爭執，並

經本院調閱上開刑事卷宗核閱無訛，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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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堪信為真實。　　

(二)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

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

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法律上所規

制之恐嚇，即係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

為限，目的在於保護個人免受不當外力施加恐懼的意思自

由，倘以使人畏怖為目的，為惡害之通知，受通知人因心生

畏懼而有不安全感，即足當之，不以客觀上發生實際的危害

為必要；又惡害之通知方式並無限制，凡一切之言語、舉

動，不論直接或間接，足以使他人生畏懼心者，均包含在

內；至是否有使被害人心生畏懼，應以各被害人主觀上之感

受，綜合社會通念判斷之。以故，如加害人以恐嚇方式，對

被害人為惡害之通知，自應就其侵害他人自由所生之非財產

上之損害，負損害賠償責任。經查，本件曾靖茹因被告上開

故意放火行為，受有左前臂一度燒燙傷、左側下肢深二度火

焰燒傷及表面積5%等傷害，顯已侵害曾靖茹之身體法益；另

被告於前揭時間及言語向陳華倫索求金錢，並於前揭時間，

以鐵鎚毀損系爭火鍋店後，將油漆和松香水混合之易燃液體

潑向開啟瓦斯爐火烹煮火鍋之桌面，引發火勢，被告上開行

為顯屬以加害他人身體、生命之惡害，客觀上已足使陳華倫

心生畏怖，核已不法侵害原告之人格法益，又被告以前揭放

火行為，燒毀系爭火鍋店。是以，被告對於曾靖茹、陳華倫

所受之損害，自應均負損害賠償責任。茲就原告請求賠償之

項目及金額析述如下：

 1、曾靖茹部分：

　①醫療費部分：

　　曾靖茹主張因被告之放火行為受有上開傷勢，而支出醫療費

用31,030元，業據其提出奇美醫院驗傷診斷書、醫療、門

診、雜支費用收據等件為證(卷一第11-15頁)，經核應屬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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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該傷害之必要支出，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卷二第76頁)，是

曾靖茹此部分之請求，自應准許。

　②精神慰撫金部分：

　　按人之身體、健康固為無價，然慰撫金之賠償既以人格權遭

遇侵害，精神上受有痛苦，則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

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

其他各種情形定之。又非財產上損害之慰撫金數額，究竟若

干為適當，應斟酌兩造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加害程度及

其他各種情形，俾為審判之依據(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5

11號、第3537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曾靖茹因被告之故意

行為致其受有前揭傷勢，其精神上自有痛苦，是其請求精神

慰撫金，洵屬有據。本院審酌兩造之身分、資力、原告受害

之程度，認原告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以100,000元為適

當，應予准許。

　③綜上，曾靖茹得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規定得請求金額為13

1,030元【計算式：31,030元+100,000元=131,030元】。

 2、陳華倫部分：

　①裝潢費及器材費、停業期間營業額減損部分：

　　陳華倫主張因被告上開故意放火行為致其所經營之系爭火鍋

店受有前開損害，而支出裝潢及器材費287,100元，且因火

鍋店燒燬無法營業，受有停業損失100,000元，合計387,100

元，並提出傢俱公司銷貨單室內設計請款單、收據及年營業

報表單等件為證(卷一第17-25頁)，被告對此均不爭執(卷二

第76頁)，自應准許之。

 ②精神慰撫金：　　

　 查被告故意恐嚇、放火，侵害陳華倫之人格權之行為，確可

使陳華倫在精神上、心理上感難堪，陳華倫主張其精神上受

有痛苦，應為社會生活一般人之正常感受，是陳華倫依前揭

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慰撫金，應屬有據。本院審酌陳華倫為

專科畢業，目前經營系爭火鍋店，未婚，無子女；被告為專

科畢業，離婚，無子女等情，業經兩造陳明在卷(卷二第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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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並有本院依職權調取稅務T-Road查詢財產結果明細附卷

可稽(卷二第65-71頁)，是本院依兩造之身分、教育程度、經

濟能力、社會地位及陳華倫所受之損害程度、被告行為之侵

害程度及本件事發經過等一切情狀，認陳華倫請求精神慰撫

金以150,000元為適當；至逾此數額之請求，則屬無據，不應

准許。

 ③綜上，陳華倫得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規定得請求金額為53

7,100元【計算式：287,100元+100,000元+150,000元=537,100

元】。

六、綜上所述，曾靖茹、陳華倫本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

告分別給付131,030元、537,100元之本息，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規定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

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

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聲請就勝訴部分供擔保宣告假執

行，即無必要。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

麗，應併予駁回。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田玉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2　　

日

　　　　　　　　　　　　　　　 書 記 官　黃紹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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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374號
原      告  曾靖茹  






            陳華倫  




被      告  陳泰羽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原告就本院113年度訴字第371號殺人未遂案件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113年度附民字第1710號)移送前來，經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曾靖茹新臺幣131,030元，及自民國113年10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陳華倫新臺幣537,100元，及自民國113年10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三分之二，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又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此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第262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陳華倫(下稱陳華倫)原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845,148元，嗣於本院民國114年2月12日言詞辯論期日，對於停業期間營業額之請求變更為100,000元，當庭變更聲明如後述之聲明所載(卷二第76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自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之。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曾靖茹(下稱曾靖茹)為被告前妻，曾靖茹與陳華倫現為男女朋友。被告於113年5月12日16時30分許，前往系爭火鍋店，詢問陳華倫稱：睡別人老婆要不要賠錢，要不要處理，經陳華倫否認拒絕後，被告即離開現場，並於同日16時55許，駕車至安平區永華路2段811號小北百貨臺南永華店，購買紅色油漆1桶、松香水2桶、塑膠桶、手套、鐵鎚等物。其於同日17時許，先至安平區府平路144巷內，將油漆及松香水倒入塑膠桶攪拌混合，再於同日17時5分許，承前恐嚇取財及基於毀損之故意，前往系爭火鍋店，又被告明知上開地點為火鍋店，且正值晚餐時間，店內有客人用餐，係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亦可預見當時該處客人使用爐火煮食之情況，如朝火源潑灑易燃物，一旦遇火燃燒，火勢可能延燒建築物及現場人員，仍基於縱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及造成他人受傷，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先持鐵鎚毀損落地窗玻璃2面，足以生損害於陳華倫，且未待店內人群離去，旋即將油漆和松香水混合之易燃液體潑向店內開啟瓦斯爐火烹煮火鍋之桌面，致引發火勢，並延燒到走避不及之曾靖茹身上，致曾靖茹受有左前臂一度燒燙傷、左側下肢深二度火焰燒傷及表面積5%等傷害，同時致陳華倫之系爭火鍋店之建築物外牆、內部天花板受煙燻、候位區及餐飲區之桌椅等物燒碳化、燒損，且致陳華倫心生畏懼，嚴重侵害陳華倫之人格權。原告上開損害，與被告故意傷害行為間，具有相關因果關係，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賠償下列損害：
 1、曾靖茹部分：①醫藥費31,030元。②精神慰撫金100,000元。
 2、陳華倫部分：①裝潢費、器材費287,100元。②停業期間營業額損失100,000元③精神慰撫金200,000元。　
(二)為此聲明：
 1、被告應給付曾靖茹131,03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0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2、被告應給付陳華倫587,10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0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抗辯：對於原告主張上開侵權行為事實不爭執，就曾靖茹支出醫療費用31,030元及請求之精神慰撫金100,000元亦不爭執，同意給付；就陳華倫請求裝潢費、器材費287,100元及停業期間營業額減損100,000元，均不爭執，惟認陳華倫請求之精神慰撫金過高。並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被告上開故意行為，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經本院刑事庭審理以113年度訴字第371號刑事判決，判處被告犯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未遂罪，處有期徒刑2年6月確定在案。
(二)曾靖茹支出醫療費用共31,030元。
(三)陳華倫因本件事故，支出裝潢、器材費287,100元。
(四)陳華倫因本件事故而停業，停業期間營業額損失100,000元。
四、兩造爭執事項：
(一)曾靖茹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規定，得請求之金額為何？
(二)陳華倫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規定，得請求之金額為何？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一)本件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訴字第371號刑事判決，判處被告犯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未遂罪，處有期徒刑2年6月確定在案，且為被告所不爭執，並經本院調閱上開刑事卷宗核閱無訛，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自堪信為真實。　　
(二)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法律上所規制之恐嚇，即係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為限，目的在於保護個人免受不當外力施加恐懼的意思自由，倘以使人畏怖為目的，為惡害之通知，受通知人因心生畏懼而有不安全感，即足當之，不以客觀上發生實際的危害為必要；又惡害之通知方式並無限制，凡一切之言語、舉動，不論直接或間接，足以使他人生畏懼心者，均包含在內；至是否有使被害人心生畏懼，應以各被害人主觀上之感受，綜合社會通念判斷之。以故，如加害人以恐嚇方式，對被害人為惡害之通知，自應就其侵害他人自由所生之非財產上之損害，負損害賠償責任。經查，本件曾靖茹因被告上開故意放火行為，受有左前臂一度燒燙傷、左側下肢深二度火焰燒傷及表面積5%等傷害，顯已侵害曾靖茹之身體法益；另被告於前揭時間及言語向陳華倫索求金錢，並於前揭時間，以鐵鎚毀損系爭火鍋店後，將油漆和松香水混合之易燃液體潑向開啟瓦斯爐火烹煮火鍋之桌面，引發火勢，被告上開行為顯屬以加害他人身體、生命之惡害，客觀上已足使陳華倫心生畏怖，核已不法侵害原告之人格法益，又被告以前揭放火行為，燒毀系爭火鍋店。是以，被告對於曾靖茹、陳華倫所受之損害，自應均負損害賠償責任。茲就原告請求賠償之項目及金額析述如下：
 1、曾靖茹部分：
　①醫療費部分：
　　曾靖茹主張因被告之放火行為受有上開傷勢，而支出醫療費用31,030元，業據其提出奇美醫院驗傷診斷書、醫療、門診、雜支費用收據等件為證(卷一第11-15頁)，經核應屬治療該傷害之必要支出，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卷二第76頁)，是曾靖茹此部分之請求，自應准許。
　②精神慰撫金部分：
　　按人之身體、健康固為無價，然慰撫金之賠償既以人格權遭遇侵害，精神上受有痛苦，則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定之。又非財產上損害之慰撫金數額，究竟若干為適當，應斟酌兩造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俾為審判之依據(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511號、第3537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曾靖茹因被告之故意行為致其受有前揭傷勢，其精神上自有痛苦，是其請求精神慰撫金，洵屬有據。本院審酌兩造之身分、資力、原告受害之程度，認原告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以100,000元為適當，應予准許。
　③綜上，曾靖茹得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規定得請求金額為131,030元【計算式：31,030元+100,000元=131,030元】。
 2、陳華倫部分：
　①裝潢費及器材費、停業期間營業額減損部分：
　　陳華倫主張因被告上開故意放火行為致其所經營之系爭火鍋店受有前開損害，而支出裝潢及器材費287,100元，且因火鍋店燒燬無法營業，受有停業損失100,000元，合計387,100元，並提出傢俱公司銷貨單室內設計請款單、收據及年營業報表單等件為證(卷一第17-25頁)，被告對此均不爭執(卷二第76頁)，自應准許之。
 ②精神慰撫金：　　
　 查被告故意恐嚇、放火，侵害陳華倫之人格權之行為，確可使陳華倫在精神上、心理上感難堪，陳華倫主張其精神上受有痛苦，應為社會生活一般人之正常感受，是陳華倫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慰撫金，應屬有據。本院審酌陳華倫為專科畢業，目前經營系爭火鍋店，未婚，無子女；被告為專科畢業，離婚，無子女等情，業經兩造陳明在卷(卷二第76頁)，並有本院依職權調取稅務T-Road查詢財產結果明細附卷可稽(卷二第65-71頁)，是本院依兩造之身分、教育程度、經濟能力、社會地位及陳華倫所受之損害程度、被告行為之侵害程度及本件事發經過等一切情狀，認陳華倫請求精神慰撫金以150,000元為適當；至逾此數額之請求，則屬無據，不應准許。
 ③綜上，陳華倫得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規定得請求金額為537,100元【計算式：287,100元+100,000元+150,000元=537,100元】。
六、綜上所述，曾靖茹、陳華倫本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分別給付131,030元、537,100元之本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規定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聲請就勝訴部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即無必要。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田玉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2　　日
　　　　　　　　　　　　　　　 書 記 官　黃紹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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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曾靖茹  







            陳華倫  





被      告  陳泰羽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原告就本院113年度

訴字第371號殺人未遂案件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

庭裁定(113年度附民字第1710號)移送前來，經本院於民國114年

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曾靖茹新臺幣131,030元，及自民國113年10月5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陳華倫新臺幣537,100元，及自民國113年10月5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三分之二，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又原告於判決確定

    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此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

    3款、第262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陳華倫(下

    稱陳華倫)原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845,148

    元，嗣於本院民國114年2月12日言詞辯論期日，對於停業期

    間營業額之請求變更為100,000元，當庭變更聲明如後述之

    聲明所載(卷二第76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自

    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之。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曾靖茹(下稱曾靖茹)為被告前妻，曾靖茹與陳華倫現為

    男女朋友。被告於113年5月12日16時30分許，前往系爭火鍋

    店，詢問陳華倫稱：睡別人老婆要不要賠錢，要不要處理，

    經陳華倫否認拒絕後，被告即離開現場，並於同日16時55許

    ，駕車至安平區永華路2段811號小北百貨臺南永華店，購買

    紅色油漆1桶、松香水2桶、塑膠桶、手套、鐵鎚等物。其於

    同日17時許，先至安平區府平路144巷內，將油漆及松香水

    倒入塑膠桶攪拌混合，再於同日17時5分許，承前恐嚇取財

    及基於毀損之故意，前往系爭火鍋店，又被告明知上開地點

    為火鍋店，且正值晚餐時間，店內有客人用餐，係現有人所

    在之建築物，亦可預見當時該處客人使用爐火煮食之情況，

    如朝火源潑灑易燃物，一旦遇火燃燒，火勢可能延燒建築物

    及現場人員，仍基於縱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及造成

    他人受傷，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先持鐵鎚毀損落

    地窗玻璃2面，足以生損害於陳華倫，且未待店內人群離去

    ，旋即將油漆和松香水混合之易燃液體潑向店內開啟瓦斯爐

    火烹煮火鍋之桌面，致引發火勢，並延燒到走避不及之曾靖

    茹身上，致曾靖茹受有左前臂一度燒燙傷、左側下肢深二度

    火焰燒傷及表面積5%等傷害，同時致陳華倫之系爭火鍋店之

    建築物外牆、內部天花板受煙燻、候位區及餐飲區之桌椅等

    物燒碳化、燒損，且致陳華倫心生畏懼，嚴重侵害陳華倫之

    人格權。原告上開損害，與被告故意傷害行為間，具有相關

    因果關係，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

    賠償下列損害：

 1、曾靖茹部分：①醫藥費31,030元。②精神慰撫金100,000元。

 2、陳華倫部分：①裝潢費、器材費287,100元。②停業期間營業

    額損失100,000元③精神慰撫金200,000元。　

(二)為此聲明：

 1、被告應給付曾靖茹131,03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0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

 2、被告應給付陳華倫587,10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0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抗辯：對於原告主張上開侵權行為事實不爭執，就曾靖

    茹支出醫療費用31,030元及請求之精神慰撫金100,000元亦

    不爭執，同意給付；就陳華倫請求裝潢費、器材費287,100

    元及停業期間營業額減損100,000元，均不爭執，惟認陳華

    倫請求之精神慰撫金過高。並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被告上開故意行為，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經本院刑事庭審理

    以113年度訴字第371號刑事判決，判處被告犯放火燒燬現有

    人所在之建築物未遂罪，處有期徒刑2年6月確定在案。

(二)曾靖茹支出醫療費用共31,030元。

(三)陳華倫因本件事故，支出裝潢、器材費287,100元。

(四)陳華倫因本件事故而停業，停業期間營業額損失100,000元

    。

四、兩造爭執事項：

(一)曾靖茹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規定，得請求之金額為何？

(二)陳華倫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規定，得請求之金額為何？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一)本件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訴字第3

    71號刑事判決，判處被告犯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未

    遂罪，處有期徒刑2年6月確定在案，且為被告所不爭執，並

    經本院調閱上開刑事卷宗核閱無訛，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

    自堪信為真實。　　

(二)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

    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法律上所規制之恐

    嚇，即係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為限，

    目的在於保護個人免受不當外力施加恐懼的意思自由，倘以

    使人畏怖為目的，為惡害之通知，受通知人因心生畏懼而有

    不安全感，即足當之，不以客觀上發生實際的危害為必要；

    又惡害之通知方式並無限制，凡一切之言語、舉動，不論直

    接或間接，足以使他人生畏懼心者，均包含在內；至是否有

    使被害人心生畏懼，應以各被害人主觀上之感受，綜合社會

    通念判斷之。以故，如加害人以恐嚇方式，對被害人為惡害

    之通知，自應就其侵害他人自由所生之非財產上之損害，負

    損害賠償責任。經查，本件曾靖茹因被告上開故意放火行為

    ，受有左前臂一度燒燙傷、左側下肢深二度火焰燒傷及表面

    積5%等傷害，顯已侵害曾靖茹之身體法益；另被告於前揭時

    間及言語向陳華倫索求金錢，並於前揭時間，以鐵鎚毀損系

    爭火鍋店後，將油漆和松香水混合之易燃液體潑向開啟瓦斯

    爐火烹煮火鍋之桌面，引發火勢，被告上開行為顯屬以加害

    他人身體、生命之惡害，客觀上已足使陳華倫心生畏怖，核

    已不法侵害原告之人格法益，又被告以前揭放火行為，燒毀

    系爭火鍋店。是以，被告對於曾靖茹、陳華倫所受之損害，

    自應均負損害賠償責任。茲就原告請求賠償之項目及金額析

    述如下：

 1、曾靖茹部分：

　①醫療費部分：

　　曾靖茹主張因被告之放火行為受有上開傷勢，而支出醫療費

    用31,030元，業據其提出奇美醫院驗傷診斷書、醫療、門診

    、雜支費用收據等件為證(卷一第11-15頁)，經核應屬治療

    該傷害之必要支出，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卷二第76頁)，是曾

    靖茹此部分之請求，自應准許。

　②精神慰撫金部分：

　　按人之身體、健康固為無價，然慰撫金之賠償既以人格權遭

    遇侵害，精神上受有痛苦，則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

    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

    其他各種情形定之。又非財產上損害之慰撫金數額，究竟若

    干為適當，應斟酌兩造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加害程度及

    其他各種情形，俾為審判之依據(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5

    11號、第3537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曾靖茹因被告之故意

    行為致其受有前揭傷勢，其精神上自有痛苦，是其請求精神

    慰撫金，洵屬有據。本院審酌兩造之身分、資力、原告受害

    之程度，認原告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以100,000元為適當

    ，應予准許。

　③綜上，曾靖茹得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規定得請求金額為131

    ,030元【計算式：31,030元+100,000元=131,030元】。

 2、陳華倫部分：

　①裝潢費及器材費、停業期間營業額減損部分：

　　陳華倫主張因被告上開故意放火行為致其所經營之系爭火鍋

    店受有前開損害，而支出裝潢及器材費287,100元，且因火

    鍋店燒燬無法營業，受有停業損失100,000元，合計387,100

    元，並提出傢俱公司銷貨單室內設計請款單、收據及年營業

    報表單等件為證(卷一第17-25頁)，被告對此均不爭執(卷二

    第76頁)，自應准許之。

 ②精神慰撫金：　　

　 查被告故意恐嚇、放火，侵害陳華倫之人格權之行為，確可

   使陳華倫在精神上、心理上感難堪，陳華倫主張其精神上受

   有痛苦，應為社會生活一般人之正常感受，是陳華倫依前揭

   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慰撫金，應屬有據。本院審酌陳華倫為

   專科畢業，目前經營系爭火鍋店，未婚，無子女；被告為專

   科畢業，離婚，無子女等情，業經兩造陳明在卷(卷二第76頁

   )，並有本院依職權調取稅務T-Road查詢財產結果明細附卷可

   稽(卷二第65-71頁)，是本院依兩造之身分、教育程度、經濟

   能力、社會地位及陳華倫所受之損害程度、被告行為之侵害

   程度及本件事發經過等一切情狀，認陳華倫請求精神慰撫金

   以150,000元為適當；至逾此數額之請求，則屬無據，不應准

   許。

 ③綜上，陳華倫得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規定得請求金額為537,

  100元【計算式：287,100元+100,000元+150,000元=537,100元

  】。

六、綜上所述，曾靖茹、陳華倫本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

    告分別給付131,030元、537,100元之本息，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規定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

    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

    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聲請就勝訴部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

    ，即無必要。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

    ，應併予駁回。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田玉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2　　

日

　　　　　　　　　　　　　　　 書 記 官　黃紹齊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374號

原      告  曾靖茹  







            陳華倫  





被      告  陳泰羽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原告就本院113年度訴字第371號殺人未遂案件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113年度附民字第1710號)移送前來，經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曾靖茹新臺幣131,030元，及自民國113年10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陳華倫新臺幣537,100元，及自民國113年10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三分之二，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又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此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第262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陳華倫(下稱陳華倫)原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845,148元，嗣於本院民國114年2月12日言詞辯論期日，對於停業期間營業額之請求變更為100,000元，當庭變更聲明如後述之聲明所載(卷二第76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自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之。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曾靖茹(下稱曾靖茹)為被告前妻，曾靖茹與陳華倫現為男女朋友。被告於113年5月12日16時30分許，前往系爭火鍋店，詢問陳華倫稱：睡別人老婆要不要賠錢，要不要處理，經陳華倫否認拒絕後，被告即離開現場，並於同日16時55許，駕車至安平區永華路2段811號小北百貨臺南永華店，購買紅色油漆1桶、松香水2桶、塑膠桶、手套、鐵鎚等物。其於同日17時許，先至安平區府平路144巷內，將油漆及松香水倒入塑膠桶攪拌混合，再於同日17時5分許，承前恐嚇取財及基於毀損之故意，前往系爭火鍋店，又被告明知上開地點為火鍋店，且正值晚餐時間，店內有客人用餐，係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亦可預見當時該處客人使用爐火煮食之情況，如朝火源潑灑易燃物，一旦遇火燃燒，火勢可能延燒建築物及現場人員，仍基於縱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及造成他人受傷，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先持鐵鎚毀損落地窗玻璃2面，足以生損害於陳華倫，且未待店內人群離去，旋即將油漆和松香水混合之易燃液體潑向店內開啟瓦斯爐火烹煮火鍋之桌面，致引發火勢，並延燒到走避不及之曾靖茹身上，致曾靖茹受有左前臂一度燒燙傷、左側下肢深二度火焰燒傷及表面積5%等傷害，同時致陳華倫之系爭火鍋店之建築物外牆、內部天花板受煙燻、候位區及餐飲區之桌椅等物燒碳化、燒損，且致陳華倫心生畏懼，嚴重侵害陳華倫之人格權。原告上開損害，與被告故意傷害行為間，具有相關因果關係，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賠償下列損害：

 1、曾靖茹部分：①醫藥費31,030元。②精神慰撫金100,000元。

 2、陳華倫部分：①裝潢費、器材費287,100元。②停業期間營業額損失100,000元③精神慰撫金200,000元。　

(二)為此聲明：

 1、被告應給付曾靖茹131,03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0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2、被告應給付陳華倫587,10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0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抗辯：對於原告主張上開侵權行為事實不爭執，就曾靖茹支出醫療費用31,030元及請求之精神慰撫金100,000元亦不爭執，同意給付；就陳華倫請求裝潢費、器材費287,100元及停業期間營業額減損100,000元，均不爭執，惟認陳華倫請求之精神慰撫金過高。並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被告上開故意行為，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經本院刑事庭審理以113年度訴字第371號刑事判決，判處被告犯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未遂罪，處有期徒刑2年6月確定在案。

(二)曾靖茹支出醫療費用共31,030元。

(三)陳華倫因本件事故，支出裝潢、器材費287,100元。

(四)陳華倫因本件事故而停業，停業期間營業額損失100,000元。

四、兩造爭執事項：

(一)曾靖茹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規定，得請求之金額為何？

(二)陳華倫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規定，得請求之金額為何？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一)本件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訴字第371號刑事判決，判處被告犯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未遂罪，處有期徒刑2年6月確定在案，且為被告所不爭執，並經本院調閱上開刑事卷宗核閱無訛，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自堪信為真實。　　

(二)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法律上所規制之恐嚇，即係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為限，目的在於保護個人免受不當外力施加恐懼的意思自由，倘以使人畏怖為目的，為惡害之通知，受通知人因心生畏懼而有不安全感，即足當之，不以客觀上發生實際的危害為必要；又惡害之通知方式並無限制，凡一切之言語、舉動，不論直接或間接，足以使他人生畏懼心者，均包含在內；至是否有使被害人心生畏懼，應以各被害人主觀上之感受，綜合社會通念判斷之。以故，如加害人以恐嚇方式，對被害人為惡害之通知，自應就其侵害他人自由所生之非財產上之損害，負損害賠償責任。經查，本件曾靖茹因被告上開故意放火行為，受有左前臂一度燒燙傷、左側下肢深二度火焰燒傷及表面積5%等傷害，顯已侵害曾靖茹之身體法益；另被告於前揭時間及言語向陳華倫索求金錢，並於前揭時間，以鐵鎚毀損系爭火鍋店後，將油漆和松香水混合之易燃液體潑向開啟瓦斯爐火烹煮火鍋之桌面，引發火勢，被告上開行為顯屬以加害他人身體、生命之惡害，客觀上已足使陳華倫心生畏怖，核已不法侵害原告之人格法益，又被告以前揭放火行為，燒毀系爭火鍋店。是以，被告對於曾靖茹、陳華倫所受之損害，自應均負損害賠償責任。茲就原告請求賠償之項目及金額析述如下：

 1、曾靖茹部分：

　①醫療費部分：

　　曾靖茹主張因被告之放火行為受有上開傷勢，而支出醫療費用31,030元，業據其提出奇美醫院驗傷診斷書、醫療、門診、雜支費用收據等件為證(卷一第11-15頁)，經核應屬治療該傷害之必要支出，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卷二第76頁)，是曾靖茹此部分之請求，自應准許。

　②精神慰撫金部分：

　　按人之身體、健康固為無價，然慰撫金之賠償既以人格權遭遇侵害，精神上受有痛苦，則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定之。又非財產上損害之慰撫金數額，究竟若干為適當，應斟酌兩造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俾為審判之依據(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511號、第3537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曾靖茹因被告之故意行為致其受有前揭傷勢，其精神上自有痛苦，是其請求精神慰撫金，洵屬有據。本院審酌兩造之身分、資力、原告受害之程度，認原告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以100,000元為適當，應予准許。

　③綜上，曾靖茹得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規定得請求金額為131,030元【計算式：31,030元+100,000元=131,030元】。

 2、陳華倫部分：

　①裝潢費及器材費、停業期間營業額減損部分：

　　陳華倫主張因被告上開故意放火行為致其所經營之系爭火鍋店受有前開損害，而支出裝潢及器材費287,100元，且因火鍋店燒燬無法營業，受有停業損失100,000元，合計387,100元，並提出傢俱公司銷貨單室內設計請款單、收據及年營業報表單等件為證(卷一第17-25頁)，被告對此均不爭執(卷二第76頁)，自應准許之。

 ②精神慰撫金：　　

　 查被告故意恐嚇、放火，侵害陳華倫之人格權之行為，確可使陳華倫在精神上、心理上感難堪，陳華倫主張其精神上受有痛苦，應為社會生活一般人之正常感受，是陳華倫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慰撫金，應屬有據。本院審酌陳華倫為專科畢業，目前經營系爭火鍋店，未婚，無子女；被告為專科畢業，離婚，無子女等情，業經兩造陳明在卷(卷二第76頁)，並有本院依職權調取稅務T-Road查詢財產結果明細附卷可稽(卷二第65-71頁)，是本院依兩造之身分、教育程度、經濟能力、社會地位及陳華倫所受之損害程度、被告行為之侵害程度及本件事發經過等一切情狀，認陳華倫請求精神慰撫金以150,000元為適當；至逾此數額之請求，則屬無據，不應准許。

 ③綜上，陳華倫得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規定得請求金額為537,100元【計算式：287,100元+100,000元+150,000元=537,100元】。

六、綜上所述，曾靖茹、陳華倫本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分別給付131,030元、537,100元之本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規定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聲請就勝訴部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即無必要。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田玉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2　　日

　　　　　　　　　　　　　　　 書 記 官　黃紹齊　　　　　　　　　　　　 



